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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—湛江公路南宁至博白那卜段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

限公司于 2025年 3月 27日组织召开了南宁—湛江公路南宁

至博白那卜段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。

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现场检查了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，

听取了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、验收调

查单位等相关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，查阅了《南宁—

湛江公路南宁至博白那卜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等

资料，经研讨，形成意见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南宁—湛江公路南宁至博白那卜段位于南宁市邕宁区，

钦州市灵山县、浦北县，玉林市博白县境内。主线起点位于

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附近，与邕宁区规划的那莲大道顺接，

路线整体由西北向东南布设，沿线依次途径南宁市邕宁区蒲

庙镇、那楼镇，钦州市灵山县太平镇、旧州镇、三隆镇、那

隆镇、伯劳镇、武利镇、文利镇，浦北县白石水镇、大成镇、

张黄镇、安石镇、石埇镇，玉林市博白县菱角镇、松旺镇、

双旺镇、那卜镇、大垌镇，项目终点位于博白县那卜镇东南

侧与广东省交界处，与规划建设的南宁—湛江公路广东段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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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。

项目路线包含主线、安石连接线和双旺连接线。其中主

线全长 186.805公里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，设计

速度 120 公里/小时，整体式路基宽度 26.5 米，分离式路基

宽度 2×13.5米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；安石连接线长 2.028

公里，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，设计车速 60公里/小

时，路基宽度 10 米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；双旺连接线长

3.743公里（新建 3.043公里，利用原有道路 0.7公里，利用

段将旧路横断面加宽至 12米），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

准，设计车速 60公里/小时，路基宽度 12米，采用沥青混凝

土路面。

项目主线共设置桥梁27847.95米/106座（含互通区主线），

其中：特大桥 860.2 米/2 座，大桥 25120.75 米/76 座，中小

桥 1867.0米/28座，涵洞 321道，通道 237道。主线共设置

7908米/8座隧道，其中：长隧道 3505米/2座，中隧道 3955.5

米/5座，短隧道 447.5米/1座。

项目设置六冲、那楼、镇龙、太平、旧州北、旧州、那

隆南、武利、大成、张黄北、安石、菱角、松旺、松旺南、

双旺、那卜等 16 处互通式立交，其中六冲、旧州北、那隆

南、张黄北、松旺南为枢纽互通；设置天桥 6座；服务区 4

处，管理分中心 4处，主线收费站 1处，匝道收费站 11处，

养护工区 3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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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1年 3月 10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以桂环

审〔2021〕77号文批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。

2021年 12月 8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桂交

行审〔2021〕248号文批复项目的两阶段施工图设计技术方

案。

项目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正式开工建设，至 2024 年 6

月 18日项目主线交工通车试运营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总投资 2265076.31 万元，实际直接环境保护投资

16855.4万元，约占工程总投资的 0.74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项目验收范围为主线、互通、连接线及沿线设施（不含

加油站）。

二、主要变动情况

项目实际建设性质、规模、地点与环评阶段总体一致。

对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

的通知》（环办[2015]52号）附件《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

动清单》，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及运行管理情况总体符合环评和环

评批复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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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生态

项目占地范围内无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古树名木，参建

单位对调查范围内的保护植物采取原地保护措施。

项目实际使用临时场地 266 处，其中取土场 15 处、弃

土场 80处、临时堆土场 110处、施工生产生活区 61处。施

工结束后，施工单位根据原用地类型对临时场地进行了复垦。

项目实施了景观绿化及水土保持措施，植被生长情况良

好。项目建设了边沟、排水沟、截水沟、急流槽、桥梁排水

管等排水设施，公路排水系统较完善。

（二）水环境

项目穿越了 6处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/准保护区：桩号

K8+666~K17+737 路段长 9.071 公里穿越南宁市邕宁区那楼

镇那久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，桩号 K32+019~K36+612

（短链长 28.692米）路段长 4.564公里穿越钦州市灵山县太

平 镇 思 明 水 库 饮 用 水 水 源 二 级 保 护 区 ， 桩 号

K72+780~K73+030 和 K73+615~K74+680 路段长 1.315 公里

穿越钦州市灵山县三隆镇钦江三隆河段饮用水水源准保护

区，桩号 K127+570~K129+460路段长 1.89公里穿越钦州市

浦北县张黄镇张黄江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，桩号

K167+680~K168+240 路段长 0.56 公里穿越玉林市博白县松

旺镇 横坑村 横塘 屯饮用 水水源 二级 保护区 ，桩号

K180+248~K182+485路段长 2.237公里穿越玉林市博白县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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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镇那卜河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。

项目临近 2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：（1）项目不穿越钦州

市灵山县那隆镇上江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，项目位于取

水口北侧，最近距离为 700米，K79+561骨鱼湾大桥在保护

区水域边界支流上游 700米处跨越保护区水域范围;（2）项

目不穿越钦州市灵山县武利镇望坪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

围，项目位于取水口北侧，最近直线距离为 300米（K97+480），

项目不跨越保护区水域范围。

施工期：生产废水经收集、沉淀处理后回用；临时占地

及材料堆放远离河岸设置，并设置有遮盖措施；施工生活污

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农林施肥。

运营期：项目沿线服务区、收费站等附属设施配套建设

了地埋式污水处理站。那楼收费站和武利收费站产生的生活

污水经处理达到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

（GB/T18920-2002）城市绿化标准后全部回用于场区内绿化；

其它设施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后优先回用于绿化，其余部分排

入周边沟渠。

（三）声环境

施工期：施工单位使用低噪声施工机械，通过合理安排

施工时间、分散布置施工机械等措施减缓施工噪声影响。

运营期：项目主线避让了城镇和大型村庄，采取噪声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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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较小的沥青混凝土路面以减小对沿线敏感区的影响。项目

实际建设 4 米（桥梁段含 1 米高防撞护栏）高声屏障 26262

延米。

（四）环境空气

施工期：施工单位采取了定期洒水降尘、密闭运输散装

建筑材料、对材料堆场进行遮盖等防尘措施。

运营期：隧道按要求配套了通风设备。服务区、收费站

管理所使用的能源为电能或柴油，各食堂均已配套油烟净化

器，食堂油烟经过滤后通过烟气管道引至楼顶排放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施工期：施工单位已将项目废弃土石方运至弃土场堆放，

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。

运营期：服务区、收费站等沿线设施设置有生活垃圾收

集装置，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项

目沿线设置了“严禁乱扔弃物”标志牌，提醒司乘人员保护

环境，对于路面车辆掉落的垃圾，由运管单位的养护部门定

期进行清理。沿线服务区修理车间均已单独设置危废贮存设

施，后续运营产生的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暂存后定期交由有

资质单位处置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

项目在穿越那楼镇那久水库、太平镇思明水库、张黄镇

张黄江、松旺镇横坑村横塘屯和那卜镇那卜河饮用水水源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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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保护区和穿越三隆镇钦江三隆河段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

路段，以及在临近的那隆镇上江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武利

镇望坪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 8 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路段，

均按《高等级公路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能力建设管理指

南》（DB45T2320-2021）建设了加强型防撞护栏、路面/桥面

径流水收集系统、沉淀-事故应急池、警示标志牌、危险品

车辆限速标志牌、事故应急联系流程告示牌等环境风险防范

设施。

项目运营管理单位成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机构，

制定了《南宁—湛江公路南宁至博白那卜段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预案》，并进行了备案，配备了环境风险应急物资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《南宁—湛江公路南宁至博白那卜段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调查报告》及现场核查表明：

（一）生态

项目生态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。项目施工期对自然生

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，但在采取严格控制作业范围、加强

植被恢复、强化水土保持措施等避让、减缓、恢复措施后，

公路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较轻，产生的破坏得到了有

效恢复。

（二）水环境

验收期间，太平镇思明水库水源地取水口、三隆镇钦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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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隆段水源地取水口、张黄镇张黄江水源地取水口和安石镇

和石埇镇小江水库水源地石塘取水口等 4个断面的各项监测

值均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Ⅱ类水质

标准要求，武利江、张黄江和南流江等 3 个断面的各项监测

值均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水质

标准要求，松旺镇横坑村横塘屯水源地取水口各项监测因子

的监测值均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 14848-2017）中 III

类标准的要求。

那楼镇那久水库水源地取水口的高锰酸盐指数监测值

不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Ⅱ类水质标

准（超标 0.35 倍），其它各项监测因子的监测值均满足Ⅱ类

水质标准要求。主要原因是上述水源地距离村庄较近，且水

体流量较小，可能存在生活污水汇入水体导致水体高锰酸盐

指数超标，与环评阶段超标情况一致。

那卜镇那卜河水源地取水口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监测

值不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Ⅱ类水质

标准（分别超标 0.15 倍和 0.38 倍），其它各项监测因子的

监测值均满足Ⅱ类水质标准要求。主要原因是上述水源地距

离村庄较近，且水体流量较小，可能存在生活污水汇入水体

导致水体高锰酸盐指数、氨氮超标，与环评阶段超标情况一

致。

验收期间，那楼收费站和武利收费站产生的生活污水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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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达到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

（GB/T18920-2002）城市绿化标准后全部回用于场区内绿化；

其它设施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后优先回用于绿化，其余部分排

入周边沟渠。附属设施产生的污水对周边水体水质影响较小。

（三）声环境

在现有车流量和降噪措施条件下，调查范围内声环境敏

感点的噪声监测值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

相应类别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四）环境空气

验收期间，代表性监测点的 NO2日均监测值满足《环境

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要求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施工期和试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

置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

项目全线按要求设置了相关风险防范设施，运营单位制

定了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应急预案，满足项目环境风险防范的

要求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南宁—湛江公路南宁至博白那卜段环保审批手续齐全，

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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